
淮科〔2023〕 64号

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第二批市级企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

各县区(园区)科技局(经发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淮安市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实施方案(2021一

2023年) 》、 《2023年科技平台建设创新突破工作方案》 要求，

进一步提升我市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水平，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

组织开展 2023 年第二批市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

2、 有专门的研发场所，满足研发的需要，独立研发面积原则

上不少于 200平方米。

3、 有一支与主导业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研发设计

人员不少于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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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各县区、园区要在市级层面出台政策

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政策，在资金、人才等

方面对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给予支持。

4、支持和鼓励校企合作。充分发挥高校院所的科研优势和人

才优势，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共建企业研发机构，促进创业创新

能力的不断提高。

5、 按时报送申报材料。申报单位根据本通知的要求，填写淮

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书(附件2),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同时提交电子档报送至各县区、 园区科技

局(经发局),各县区、园区科技局(经发局)审核盖章后，将

纸质材料与电子档统一报市科技局科研机构与成果处。申报截止

时间为 2023 年11月 10 日，市科技局将组织专家评审，择优认定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已获批过省、市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不得申报。

联系人： 市科技局科研机构与成果处   邵玉刚 施俊

联系电话： 83644156

附件：1.淮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书

2.技术领域分类标准

3.申报 2023 年淮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信息表

4.申报单位信用承诺书

淮安市科学技术局

2023年 11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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